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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共阐释的对话

张  江   哈 贝 马 斯

张江：哈贝马斯先生，您的社会批判理论和公共领域理论在中国有着广泛的影响。我记得，2001 年 4

月，应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德国歌德学院北京分院邀请，您曾到中国进行学术访问。那是一次非常成功的学

术访问。您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以及北京和上海的高等院校共发表了 7 次演讲，也可以说与中国学者进行了 7

次对话。通过这些演讲和对话，中国学术界对您的理论和思想有了更深入、更全面的了解。

哈贝马斯：是的，16 年前对中国的那次访问，是我学术生涯中一次令人难忘的经历，我和我夫人对那

14 天的中国之行至今仍然记忆犹新。

张江：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名学者，我这次应邀到慕尼黑来，主要是想就公共阐释或阐释的公共

性等阐释学的基本理论问题，与哈贝马斯先生进行讨论和交流。实行改革开放 40 年来，当代西方各种各样

的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在中国被引入和介绍得很多 , 但是，在消化、理解或者说准确把握这些理论方面，我们

认为还有很大的距离。以阐释学为例，在我们的课堂上或教材里，基本上还是西方理论尤其是德国的阐释

学理论占主导地位。也就是说，西方的阐释学理论在中国学术界的影响仍然非常大。

中国学者包括我本人在内，期待从中国古代文化资源特别是阐释学资源中汲取智慧，在吸收和借鉴西

方阐释学优秀理论成果的基础上，构建中国自己的当代阐释学理论。从这个愿望出发，基于多年来对西方

阐释学理论的研究，以及对中国古代阐释学理论和阐释学传统的考察，我撰写了《公共阐释论纲》一文，提

出了“公共阐释”这样一个新的理论概念或新的学术命题。关于阐释的公共性的思想，在中国古代文化、古

代文学和经学传统中，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和确当的历史根据。

哈贝马斯：我早就拜读了您的《公共阐释论纲》。在您来到之前，也就是今天上午，我又从头到尾认真

阅读了一遍。我认为，您提出的“公共阐释”这一命题是非常有意义的，而且在许多问题上我和您的观点相

当一致。其中我最认同的，首先是您对阐释的公共性的强调；其次是您提出，为达成共识必须构建公共言

论基础。您的论文还对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的某些论点进行了分析与批判，对此我也是非常认同的。关于

您文章第二部分的主要论点，我有一点还不太肯定：通过公共的、阐释学的努力而达成的共识，是否应该

受限于一个特定民族的传统呢？

在阅读您的文章的过程中，我一直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即什么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性，其意图是

编者按   中国社会科学院张江教授与当代著名哲学家哈贝马斯就公共阐释和当代阐释学的基本问题展开对话。双方就

阐释的公共性、阐释学与传统的关系、理性在阐释学中的作用和功能等问题进行了充分的交流与探讨，并在对一些主

要理论观点的理解上达成一致。张江通过分析中国古汉语中“阐”字的字形和含义，强调实现公共阐释需要相互倾听，

彼此协商，平等交流，以达成共识。进而提出，应从中国古代文化资源特别是阐释学资源中汲取智慧，在批判借鉴西

方阐释学优秀理论成果的基础上，构建中国当代阐释学理论。哈贝马斯对于“公共阐释”这一新命题的理论价值给予

肯定，认为阐释学是对传统进行反思的中介，“公共阐释”是由两个来自不同传统的不同派别出于共同合作的意图，通

过相互之间的倾听，实现双向沟通。本次对话，对中国学术理论界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具有借鉴和启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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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我的意思是说，如果要通过理性的改变获得对某一个特定文本的公众理解，那么问题在于，公众理

解的范围是否可以超越国家传统？或者说首要的问题在于，理性或思想是不是延续着一种传统，一种特定

的传统，一种国家和民族的传统，譬如说大陆的传统还是什么其他的传统？

张江：我想从中国文化传统的意义上，谈一谈公共阐释与公众阐释以及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同时对您

提出的问题作出回答。

德语中的“hermeneutik”或英文中的“hermeneutics”，中国学者有的翻译为“阐释学”，有的翻译成“诠

释学”，也有的翻译为“释义学”或“解释学”。我本人主张翻译为“阐释学”，因为这更符合“hermeneutik”

或“hermeneutics”的本意。在中国古代文化中，也可以说，自我们祖先创字之初，“阐”（闡）字的本意是

“开”（開）（《说文·门部》：“阐，开也。”），且为“开门”的“开”。那么，这个“开”又是什么意思呢？

“开”就是“张”。“张”又意指什么呢？就是拉开弓箭的意思。正如中国清代学者段玉裁所说：“张者，施弓

弦也。门之开如弓之张。”

我们首先来看这个“开”（ ）字。这是中国古代的文字，小篆体，象形字。直观看来，“门”（門）

里有个横杠，也就是我们中国人所说的门栓。在门栓之下，是两只手，双手对举，打开门栓，意在开门。

中国东汉时期著名学者许慎编著的《说文解字》，是中国第一部系统分析汉字字形和考究字源的字书，也是

世界上最早的字典之一。其中列举的与“阐”同为“开”义的，还有“闓”“閜”“闢”（ ）“䦱”（ ）等

字。“闓”，本义为开门。“閜”，是“大开”的意思。“闢”是双手上举，意欲开门；不仅是开一门，而且要

开四门，即东西南北都要开门，目的在于“明四目，达四聪”，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广致众贤、博览兼听，

把四面八方意见相同或相异的人都请来，坐在一起进行对话和交流，或者共同协商处理与大家普遍相关的

事情和问题。至于“䦱”，同样是“闢門”或开门的意思。

从刚才我在 PPT 上所作的演示，您也许已经看到，“闡”“闢”“闓”“閜”“䦱”几个字，都以“门”

（門）为字根。那么，“门”（門）是什么意思呢？“闻也”，听的意思，就是门里面的人听门外的人说话，

或者说门里的人与门外的人对话。“门”还有一个意思，就是“问”，是这个人向那个人问。所以，阐释的

“阐”从字根上讲就包含着“开”“听”“闻”“问”的意思。

我们再来看这个“阐”（闡）字。《说文解字》：“阐”，“从門，單聲。《易》曰：‘闡幽’”。也就是说，

正因为“门”里面的这个“单”，“阐”字才念 chǎn。那么，“单”在中国古文字中是什么意思呢？是“大”

的意思。以“ 单 ”为部首偏旁的“僤”“繟”“ ”“嘽”等字，多表有“ 厚 ”“ 广 ”“ 众 ”“ 宽 ”“ 大 ”的

意思。

虽然中国古汉语理解起来有一定的困难，但大意是明确的。西文中的“hermeneutik”或“hermeneutics”，

在中文中就可以用“阐”这一个字来表意。那么，这个字包含了什么意思呢？如上所言，就是我要打开门

和你对话，我要和众多的人进行对话。革除障碍，进行开放的、通畅的、启发的、交流的、协商的、共享

的对话，意思都在这一个字里面。而且，在中国古代典籍中也有“阐释”这个词，它出自中国东晋时期葛洪

的《抱朴子·嘉遁》：“幽赞太极，阐释元本。”因此，我想从中国文化传统出发，对您提出的“公共”和“公

众”的关系作出解读。

“阐”之本义为“开”，而“开”之本义为双手开门，开门之手即是阐者之手，乃“我”之手开门，或者

说阐释者就是开门的主体，阐释乃主体之阐释。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即阐释的主体不会把自己的意思封

闭起来，而是要去除障碍与隔阂，把自己的意思说给他人听，与他人对话和交流，与他人就某个问题、某

个现象或某一段历史进行平等协商，分享各自的观点，以求得和增进彼此间尽可能广泛的共识。所以我们

说，今天人们所熟知的“公共”一词的含义，与中国古代阐释学传统中乃至中国古人创造“阐”字时的设想

是完全一致的。因此可以说，中国阐释学的传统是非常悠久的。我们关于阐释的公共性的理解，并不是依

赖于西方的文化传统，而是植根于中国的文化传统而生成的。

针对“公共”和“公众”的含义，您似乎曾经作出过这样的判断：“公众舆论，没有统一而真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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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沦为众人的主观意见。”

哈贝马斯：首先感谢您刚才所作的精彩的演讲。您的演讲形象生动，听了确实很受启发。您演讲中贯

穿的中国科学和中国文化要素，使我们这些使用语音文字的西方人为之感叹。我从您的演讲中认识到，中

国文化是如此古老而伟大，已经传承和延续了数千年，而且蕴含着如此丰富的阐释学思想，非常令人赞叹。

传统或多或少沟通了思维，是一种回应阐释的交流。我的意思是，阐释学是对传统进行反思的中介。像中

国有如此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一定会有某些固有之物，甚至可以更直接地说，包含着某些现代阐释学的

概念。按照张江教授的说法，这些概念来自中国文化本身。

我似乎听懂了，张江教授好像是在给阐释学重新命名吧？我想，如果伽达默尔今天在场或听到您的演

讲的话，应该会对您的题目很感兴趣的。我很了解他，他会将您的演讲视为一个传统文化如何颠覆文本的

例证，尤其是当该传统通过理性这一媒介或途径最终变得具有反思性。

阐释学概念是某个传统的部分延续。我想借此阐释“公共阐释”这个概念。公共阐释是由两个来自不同

传统的不同派别共同合作的意图所发展延伸出来的。这两个派别在骨子里就有所不同，它们之间的冲突如

此激烈，必须在它们之间划出一条界限，也就是不同传统之间的界限。也就是说，这两派之间既有很多相

互理解，也有很多相互误解。如果您说的是这种情况的话，那么这种类型的阐释就是通过倾听实现的。我

还记得您一开始所说的“阐”是开门及倾听的意思。其实，阐释需要相互之间的倾听，即便是在缺乏理解的

场合。我所说的就是这种相互的关系。

我从伏尔泰的著作中读到，中国在 18 世纪的时候曾经有这样一种或多或少双向交流的格局：西方的传

教士到中国的宫廷，中国的使节也到西方来。到了 19 世纪，中国人出于对帝国主义的恐惧，关闭了这种双

向沟通的渠道，之后使得中国陷入了一种封闭状态之中——当然，您比我更了解这段历史。如果我所谓的

公共阐释和公共沟通主要是从双向沟通的图景出发，那么这与伽达默尔整合传统的理念是截然不同的。

我想说的是，我读了《公共阐释论纲》，感觉张江教授所说的公共讨论指的是对话双方的开诚布公，也

许是对同一文本、同一问题的公开探讨。

张江：是这个意思。我们认为，立足中国文化传统，实现公共阐释是需要相互倾听的，而不是一方占

据强势地位，在统治和规制别人的前提下去讲话和阐释。关于这个意思，在中国文字中另外有一个字，如

果有机会，我再讲给您听。但是，就“阐释”的这个“阐”字而言，指的是双方应该平等地进行交流，甚至

可以改变或修正对方的意见，而不是某一方固执地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去改变或修正别人的观点和意见。也

就是说，中文中的“阐”字，蕴含着彼此协商、相互借鉴、共同提高、达成共识的意思。

哈贝马斯：我认为，欧洲阐释学至少是与公共争论和开放的概念相联系的。进入现代，我们的哲学逐

渐独立于宗教阐释学之外。也就是说，在欧洲，哲学阐释学是发源于宗教阐释学的。后来，宗教阐释学这

个概念最终世俗化了。我们认为，包容和互通拓展了公共性的概念，即听取争论以及了解他人的阐释视角。

张江：前面我就说过，无论是德语中的“hermeneutik”还是英文中的“hermeneutics”，在中文里应该翻译

成“阐释学”，而不是“诠释学”或“解释学”，因为“阐”“诠”“解”三个字（词）在中国汉语中的含义

是有很大甚至深刻区别的。

关于“阐”之彼此协商义或经由平等对话和交流达成共识义，我可以举一个政党建设或社会建设方面

的例子。不久前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九大再次强调，中国的民主是协商民主。那么，这里所说的“协商民

主”是什么意思呢？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的执政党，对于国家的建设、发展、改革、治理等，有自己一整

套的理论和想法，包括创新性的理论和想法。在这些理论和想法成为具体举措或付诸实践之前，中国共产

党除了在党内广泛征求意见外，还会通过各种渠道和途径，如举行党外人士座谈会和民主协商会，与其他

党派或无党派人士进行讨论和协商，并征求社会公众和普通百姓的意见。大家协商一致、达成共识的，或

者说大家都赞成的，我们就办，就付诸实施。如果有不同的意见，只要大家提出的意见有道理，那么中国

共产党就会积极采纳并及时作出调整或修正。总之，无论是哪个方面的政策或举措，只有争取到最大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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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赞同和最大可能的一致，中国共产党才会在治国理政的过程中去付诸实施。所以说，在中国，治国理政

方面形成的共识、达成的一致，是执政党与其他参政党和社会公众协商出来的，而不是互相争吵、争斗出

来的，更不是靠暴力和强制压迫出来的。所以，“协商民主”这个概念，深刻而全面地表达了中国古代阐释

学“阐”字的本来意义。

我再讲一个中国古代的故事。中国清朝雍正年间，文字狱比较盛行。雍正八年，翰林院学士徐骏因自

己诗集里有“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两句诗，被以诽谤朝廷的罪名处斩。此两句诗本是作为文人的徐骏

随口而吟的应景之作，描写的是一阵微风吹来，将他正在阅读的书翻过几页这样一个日常生活中再普通不

过的场面，并无其他特别含义。但是，雍正皇帝及其朝廷却认为，所谓“清风”指的就是清朝统治者，就是

被视为“蛮夷之人”的满族人，作者是在嘲讽清朝统治者没有文化，不识字，没有资格入主已经有几千年

文明史的中原，坐不了汉族人的江山，因此传播的是典型的反清思想。其实，作为清王朝统治者，雍正皇

帝明明知道作者不是这个意思，但是他认为作者就是这个意思，而且一定就是这个意思。作为最高统治者，

其言语和意旨是不容争辩和置疑的，我说你是什么意思就是什么意思，即使你作再多申明和举证也无济于

事。因为，我就是要做给胆敢轻视满人和满人统治者的汉族知识分子看，得到杀一儆百的效果。

这里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在阐释的过程中，当双方或多方意见不一致的时候，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

度？是开诚布公地协商、对话和交流，逐步达成共识和一致，还是立于一个制高点，固守一个立场，居高

临下地把自己的意思强加给他人，或者让自己的观点主张得到强制性的同意？

针对这一问题，几年前我曾经提出“强制阐释”这样一个概念。a 毫无疑问，强制阐释与公共阐释是有

着本质区别的。如上所述，公共阐释是对等的、协商的，而强制阐释则是以前置立场和模式，对文本作符

合阐释者主观意图和结论的阐释。要改变的不是阐释者自己的意图、立场和结论，而是其他人的意图、立

场和结论，是文本、事实和历史，并借此证明阐释者意图、立场和结论的正确性或确当性。实际上，在阐

释学的历史上，这种强制阐释的方式是很常见的现象。

哈贝马斯：是的。我认为张江教授的观点非常正确。我没想到在中国文化中有如此深厚的阐释学传统，

也没想到张江教授如此完美地将这些传统发展成为中国的阐释学理论。下面，我想向您介绍一下我和伽达

默尔之间的一些争论。

我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理性在阐释学中到底扮演着怎样的角色？也就是说，我们到底应该赋予理

性怎样的作用和功能。为了更好地理解一个文本，我认为，我们不仅要理解其文意，理解其词汇和语法，

而且还要将每一个句子都放在前后文之中去解读。为了理解一句话的意义，我们必须探寻文本背后的理性，

即为何一个作者或一个人会选择某个被说出的句子。当他发表一个言论或声明时，我们为了理解这个句子，

必须要理解这个作者或这个人想到这个句子的原因和在这之后作出的判断。

所以，我从这一观察中得出结论。我认为，所谓理解，就是理解一个作家的理性，即为何一个文本的

作家接受了他所说的内容背后的理由？理解一个文本，就是理解写作背后的理性，因为这使得阐释者能够

作出他或她自己的判断。无论是涉及科学文本还是宗教文本，这个理性缘由是否对作者和阐释者都同样有

效？我读马丁·路德的文本时，并没有将他视为一个新教的改革者。路德相信他的《九十五条论纲》和上

帝，而不是相信什么圣灵。在我看来，路德提出的理由是有些莫名其妙的：当某一文本存在疑点的时候，

他指着那些所谓基督耶稣的话寻找佐证，以证明某一文本的不恰当，并将这些话流传下去。对我这样一个

无神论者来说，这样的佐证方式是无效的。我想说，从阐释者的角度来说，阐释学不可避免地包含了一种

批判的态度，即便作者自己提出了支持文本的理由。

在这个问题上，伽达默尔强调阐释者对文本的态度。我的论点的关键在于，评估读者是不是能够接受

作者的理性，也就是说作者所声称的那些关于前后文的理由，是对的还是错的。

a		张江：《强制阐释论》，《文学评论》2014 年第 6 期；张江主编：《阐释的张力——强制阐释论的“对话”》，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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伽达默尔的立场是，那些需要阐释的文本或多或少是享有权威的文本。西方阐释学来源于宗教传统和

法学文本。实际上，每一个文化传统中都有需要阐释的权威文本。公元前 4 到前 2 世纪，中国这样一个以

智慧著称的民族就建立了儒教这样一个传统。这就是伽达默尔的观点，他认为阐释学基本上就是通过文本

试图了解一个作家是怎么想的以及他为什么这么想，即从阐释者的角度得出他或她自己对权威文本的阐释。

张江：我认为，在阐释学领域，无论中国还是西方，一直存在两条不同的阐释路线。例如，在古代中

国，两条阐释路线从来都是有着深刻差异的。一条由孔孟始，重训诂之“诠”；一条由老庄始，重意旨之

“阐”。在西方，施莱尔马赫强调和重视文本本来的意思、作者本来的意思、作者和文本生成的那个时代的

历史背景，以及历史规律、历史现象对于作者和文本的影响。按照阐释学的传统，就是要解决文本说了什

么，作者说了什么，是什么历史背景、历史传统让作者这样说的问题。不知我理解得对不对。阐释学是这

样理解的吗？

哈贝马斯：我有着与施莱尔马赫相似的论断。施莱尔马赫用辩证法补充阐释学。辩证法就是一场阐释

者与作者之间的对话。当我们探讨阐释学时，我们眼前浮现出的是文本以及它背后的阐释者。一旦一个阐

释者抱着批判的态度告诉自己或他人作者的意图以及这为何对我来说是有道理的，他就在暗示一种辩证关

系。关于施莱尔马赫的这个讨论，有两个重要原则：一是阐释学，二是辩证法，两者密不可分。当我读到

您论文中关于公共理性的论断时，我觉得，其核心就是阐释学与辩证法的永久联系。我认为，这一联系与

您的讨论是契合的。

张江：如果从阐释学的传统说起，那话可能就要扯得很远了。在我看来，施莱尔马赫对文本本来意思

的理解，对生成文本的那个历史背景和历史经验的追求，是阐释由以出发的一个根本的依据。但是，伽达

默尔、海德格尔实际上否定了对阐释的本来面目、本来意义的追求。到了当代，撰写《哲学与自然之镜》的

理查德·罗蒂就彻底放弃了对文本确定性的探究。用西方的话语来说，罗蒂等人主张有一千个读者，就有

一千个哈姆雷特，而这一千个读者和一千个哈姆雷特是没有共识的。在我看来，这是违背阐释学基本原理，

也是违背阐释学规律的。退一步讲，如果对文学文本作这样的阐释还是可以理解的话——因为文学本身是

虚构的，万千人可以从个人的冲动、个人的体验和感受出发去解读文学文本，当然也就可能有各不相同的

看法——那么，至少对于历史，是不应该作这样的阐释的。

比如，有一段非常著名的历史故事，说的是海德格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参与了希特勒纳粹思想体

系的构建，甚至还参与了某些具体活动，而海德格尔本人在战后却对这段历史保持沉默。哈贝马斯先生对

于海德格尔的这种沉默感到失望并给予尖锐的批评。我对海德格尔当年参与纳粹的个人动机和历史背景不

作评论，但我赞成哈贝马斯先生的意见，就是海德格尔必须正视这段历史，必须承认这段历史，而不能站

在另外的立场上试图掩饰这段历史，甚至篡改这段历史。还有，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人民遭受了日

本法西斯主义长达 14 年的野蛮侵略和残酷奴役，是不容否认的历史事实。如果今天的日本人特别是日本政

客否定这段历史，不仅整个中华民族绝对不答应，世界上一切有良知的国家和民族也是不会答应的。

哈贝马斯：德国历史上，无论是早期的宗教势力还是后来的纳粹政府，都只要一种文化占统治地位，

因此毒害了国家的政治文化。这里说的其实是健康政治文化与自我认知之间的关系问题。但是，我并不想

深究这个问题，因为它更多是政治道德方面的问题，而非学术话题。该怎么说呢？这个问题或许与阐释学

和辩证法的关系不大，但至少从集体否认重要事实可能毒化政治文化的角度上来说，这个问题是非常值得

重视和关注的。

张江：关于公共阐释的反思性问题，我在《公共阐释论纲》一文中作了简要论述。我在文中说，公共

理性本身就是反思性的，公共阐释就是反思性阐释。公共阐释与文本对话交流，在交流中求证文本的意义，

达成理解与融合。公共阐释不是纯粹的自我伸张，不强制对象以己意，而是在交流中不断省思和修正自身，

构成新的阐释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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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这样说呢？在伽达默尔那里，公共理性和公众意见是有很大区别的。公众意见是分散的、多人

意见的总和，而公共理性则是一种逻辑的、思辨的、规律性的、反思性的或者说审视性的共识的结果。所

以，我认为，公共理性梳理、检视了公众散滥的意见，形成了能够为更大范围的人们所承认和接受的意见。

这种意见的形成本身就是反思，是一个听取意见、交换意见并在此过程中修正各自意见的过程，而这个过

程本身是辩证的。但是，必须指出，经由公共理性所得出的公共阐释的结果，未必就是真理。随着历史、

文化及人类认识的不断进步，阐释的标准、阐释的结果或形成的共识是不断变化、不断进步的，它们不可

能固定在一个时代或一个历史阶段，变成一种声音，永远地传递下去。当然，那些不可被证伪或未被证伪

的公共阐释的结果，可以进入人类知识系统，传及后人。但是，这种知识总是伴随着历史的进步而不断得

到修正的。所以，个人阐释提升为公共阐释的过程，公共阐释生成和发展的过程，就是一个为争取承认而

斗争的过程。

哈贝马斯：我完全同意您的这一说法。我和您一样，认为理性是根据科学、逻辑或是阐释学的方法而

被定义的。这是我所接受的讨论模式，就是要辨析清楚，哪些论断对实验性的、规范的以及伦理学的观点

是重要的、有价值的。

理性标准的变化深受历史的影响。纵观历史，我们可以看到理性的标准确实会变化，而且从我们（阐

释者）的角度来看，这些变化出于正当的理由。那么理性的标准和阐释学的关系究竟如何？我认为，它们

之间的关系不是那么明晰。我们所说的理性标准，就是在每一个单个场景中我们认为理性的东西。我们不

能回到理性之前的状态，也不能改变理性，除非我们能够找到更好的理性来取代它们。这是理性的变化，

尤其是形而上哲学理性的明显变化。处在这种传统理性影响下的欧洲，人们通常有一种关于现象和本质的

观念，并试图用所谓的本质解释一系列的现象。我想，在中国文化中或许同样有这样一种形而上的理性观

点。今天，我们已经不再接受这种形而上的理性观点。我们接受在科学领域的逻辑争论，赞同或不赞同某

种伦理争论。但是，自认为理性的那些所谓理性标准并非是绝对的。

理性的标准总是在语境中被接受，是不能被相对化的。也就是说，一旦我们认为是理性的，我们就不

能相对化它们。面对不同的观点，我们将坚持某一理性的概念，直到我们被告知我们的观点是错误的，并

且有更好的观点供我们选择。当然，我们必须以更加开放的态度应对这些言论。我们之所以接受这些言论，

正是因为它们符合我们所谓通用的理性标准。从历史的角度看，这一标准就是我们可以接受的标准，甚至

超出某一特定的语境，但这一语境也是我们的语境。只有来自不同国家的人们质疑我们的理性，并最终以

他们的理性说服我们时，我们的理性标准才能被相对化。我所坚持的理性，只是我此时此刻提出论断的生

命力。如果说理性是相对的，那么究竟它对什么来说才是相对的？这也许要把我们带入一个过于复杂的讨

论领域了。

张江：我同意您的意见。至于经由公共理性检视和梳理的公共阐释的结果究竟是不是真理，不同的民

族、不同的语言、不同的语境，其理解是不同的。

哈贝马斯：何为理性，是由我们的标准决定的，而我们的标准又来自我们的语境。这里有一个关键

词——“我们的”。但是，如果总是说理性是“我们的”话，那它就不能被称为正确的东西。因此，必须

有人从其他不同的地方过来，与你进行交流、协商甚至提出质疑，如此才能逐步确定下来，否则总是“我

们的”观点，其正确性是令人怀疑的。

张江：我同意您刚才提出的观点和看法。我们还是回到相对简明一些的问题。我在《公共阐释论纲》中

曾经强调，阐释的生成和存在，是人类相互理解与交流的需要。阐释是在文本和话语不能被理解和交流时

而居间说话的。在理解和交流的过程中，理解的主体、被理解的对象，以及阐释者的存在，构成一个相互

融合的多方共同体。也就是说，从阐释发生及效果的意义上说，尤其是从中国阐释学的传统说，阐释本身

是一种公共行为。哈贝马斯先生，您是否赞成我的观点？

哈贝马斯：我当然赞同您的观点。我在一开始就说了，在您到来之前，我又读了一遍您的《公共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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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纲》，确实找不到什么我不赞同的内容。

张江：有一个问题让我感到难以理解，因此想请教一下哈贝马斯先生。在我看来，伽达默尔以后，特

别是到 20 世纪，以罗蒂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观点，否认阐释是一种公共行为。尤其是伽达默尔，他把理解

和阐释当成一回事，因此就把阐释的公共性消解或抹杀掉了。对他们的观点，我是非常不赞成的。我认为，

从逻辑演进过程讲，理解是理解，阐释是阐释，两者不是一回事。当然，在阐释过程中，有加深理解的意

思，但它们绝对是两个过程，是两个时间段的任务。理解是自己的理解，是一种私人行为，而阐释一定是

把自己的理解告诉别人，所以阐释是一种公共行为。我在《公共阐释论纲》中讲阐释的生成和存在时，曾经

对“理解”和“交流”两个概念作出界定：阐释意义上的“理解”，是指通过解释和说明，构建以他人为对

象而展开的理性活动；阐释意义上的“交流”，是指通过对话和倾听，在自我与他人之间开辟可共享的精神

场域，阐释由此而实现价值。理解是展开阐释的前提，但只有把自己的理解告诉他人时，理解才上升为阐释。

哈贝马斯：说实话，这也是您论文中我还不太理解的一个观点。阐释当然是一个具有公共性的过程。

我所理解的阐释，是在与同行或他人（取决于公共性的范围）公开讨论的过程中对文本进行阐释并坚持自

己的观点。但是，私人性是什么意思呢？我想就此向您提一个问题：存在私人的理解吗？或者说您怎样理

解这个问题？

张江：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刚才已经说了，阐释是把我所理解的东西告诉他人，或就我们理

解的东西进行沟通和交流。对此，伽达默尔先生也会表示赞同。但是，理解又是怎样一种情况呢？我可以

关起门来，自己去研读一个文本，然后我自己会思考，这个文本在说什么，我对这个文本有什么想法。也

就是说，理解可以在一个相对自我封闭的状态中完成，所以说它是私人的。但是，这有一个前提，这种所

谓私人性，只是就理解过程而言的，也就是说，是在你完成了自己的理解但没有把你自己的理解告诉别人

这个意义上，或者仅仅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理解是一种私人行为。

但是，我们也清楚地知道，理解本身首先要依靠语言，其次要受传统文化的影响，而且文本本身的历

史背景也会对理解产生一定的牵引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如维特根斯坦所说：“没有私人语言，也没有私

人理解。”

哈贝马斯：是的，您说的是正确的。

张江：我的《公共阐释论纲》发表后，有不少学者总是给我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说有公共阐释，那有没

有个人阐释，或者说个人阐释是干什么的呢？其实，关于这个问题，我的文本还是说得很清楚的。我从来

都认为，阐释的起源或阐释的起点是个人的，把个人的理解表达给别人听，在交流沟通过程中得到更多人

的承认，个人的理解慢慢地上升为公共理解和公共阐释。也就是说，任何公共理解、公共阐释都是从个人

理解和个人阐释逐步生成的。比如说尼采，在他还活着的时候，他的那套学说和思想未曾得到承认。后来，

他的妹妹对他的著作进行了整理并公之于世，尼采慢慢地得到了人们的承认，甚至得到很多人的承认，他

的学说和思想也由个人阐释变成了一种公共阐释。

哈贝马斯：我同意您的说法。

张江：但是，我想，对于我的这个观点，罗蒂先生可能不会赞成。罗蒂先生有一个著名的说法，就是

由不同的个体作出的这样一些个人的阐释，其阐释时间是不可公度的。罗蒂先生的意思是，个人的阐释是

不可公度的。既然个人阐释是不可公度的，那么就只有个人阐释，不存在什么公共阐释，而且个人阐释之

间不可能取得一致的意见。

我所说的公共阐释有两个意思：第一，我们的阐释要构成一个公共体，或者说要形成一个阐释的共同

体；第二，在这个公共体的讨论中，个人阐释成为公共阐释后，就像伽达默尔先生所说，这个公共性可以

解释和消除个人的“偏见、私见、狭见”。他的这句话非常重要。这也是我本人要表达的核心意思。

哈贝马斯：我想，我们都不会同意罗蒂的。我不反对您的意见。

张江：公共阐释的基本蕴含在于，一是阐释的公共性，二是阐释的结果。经过公共理性的过滤和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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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会在一些知识点上，或者在一些关键点上，取得大体一致的理性能够通约的结果。这些结果建构了、

积淀了人类的知识系统。如果没有这种一致性，就没有这种积淀，而没有这种积淀，就没有人类的知识系

统，人类的文明和文化也就走不到今天。

哈贝马斯：这正是我要表示赞同的观点。我想再次表达的是，读过您的文章，我非常赞同您提出的一

系列精妙的观点。在公共阐释学的构建方面，您堪称“导师”。但是，从阐释学的角度说，我还不太理解您

尝试构建公共阐释学到底出于何种缘由。如果可以的话，我想请您谈谈您坚持这样做的动机是什么。我很

想理解，在当代中国的语境下，您构建公共阐释学有着什么样的追求。

张江：近代以来，即 1840 年以后，曾经在经济、政治、科技、文化等方面领先世界的中国，在西方列

强的侵略和践踏之下，逐步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陷入内忧外患的黑暗境地。国力的衰微和入侵者的

强大，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国人文化上的自惭形秽。换句话说，与近代中国的衰落相伴随的，是国人文化

自觉与文化自信的逐渐丧失。有的国人包括一些国学功底深厚的知识分子，对自己的传统文化产生了怀疑，

丧失了原本抱持的自信心，陷入严重的文化失落、文化焦虑、文化迷茫之中，甚至提出中华民族要强大起

来则要“全盘西化”的主张。“五四”以后，大量西方文化被引入中国。特别是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西方

国家的学术著作被大量翻译和介绍到中国，在中国的学术舞台上，在哲学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领域，占主

流地位的是西方的理论和话语，重要的学术议题、重要的学术概念，基本上是从西方来的。一些人习惯照

搬或套用西方理论丈量中国实践，解决中国问题。经过改革开放 40 年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探索，我们走出了

中国道路，创造了中国经验，贡献了中国智慧。但是，从总体上说，我们在学术上还没有真正确立起与悠

久深厚的文化传统和举足轻重的国际地位相称的中国理论、中国话语、中国学派、中国观点、中国概念、

中国议题、中国声音。

应该讲，深入了解和批判借鉴西方理论，对于推动中国的思想解放，对于我们更清醒地认识自己的文

化传统和文化背景，对于我们大踏步赶上世界进步的潮流，是非常必要的。但是，我们也越来越深刻地感

觉到，因为国情不同，历史文化传统各异，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上也存在差别，西方的理论并不能从根本

上解决中国的问题。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许多值得重新认识和挖掘的学术资源，比如我刚才讲的阐释的

“阐”这个象形字，其本意就表达了西方 20 世纪阐释学的几乎全部的思想。但是，传统文化资源必须现代

化、当代化，否则它们也不过是资源而已，不可能为我们解决当下问题发挥积极作用。正是基于对改革开

放 40 年中国学术历程的深刻反思，我们这一代中国学者非常希望立足中国传统、中国实践、中国经验，直

面当下我们所面临的重大问题，吸收借鉴西方优秀理论成果，构建当代中国阐释学，或者说创建当代阐释

学的中国学派。但是，我们不是民族主义者，我们将更加坚定不移地坚持改革开放，更加坚定不移地面向

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以更加宽广的视野和更加博大的胸怀，不断增进与世界各国在文化领域的

对话和交流，建设和发展具有我们自己特色的文化，包括作为民族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学术文化。

哈贝马斯：对我来说，理解阐释学在一个发展的视角下成为一个主题和一个研究领域是非常有意思的

事情——我不仅相信这种发展，而且认为它是非常重要的。请允许我作一个小小的评论：我认为，在当今

全球共同发展的世界里，只存在现代社会。之所以说当今社会是“现代的”，首先是因为它们都向资本主义

世界经济体系开放——这个体系虽然并不完善，但当今所有社会都以全球市场为导向，这是事实。其次是

因为基础设施建设，无论您到非洲、美国还是中国，您都能看见几乎同样面貌和规模的大城市，这些城市

具有相似的卫生体系、交通体系、教育体系等（欧洲在这方面也许是个例外）。这是一种现代基础设施，有

些国家是从外部引入的，但很多国家是在过去两百年间同步发展出来的。在这个全球社会的框架中，中国

等国家带来了新气象。这些国家有悠久而强大的文化（它们比欧洲所有现存的文化都要久远），能够在现代

化进程中充分借鉴自己的文化资源。正因如此，我们今天才能有幸拥有一个多元文化的世界社会。然而，

令人遗憾的是，由于欧洲帝国主义和殖民化，很多国家无法再借助自己的文化力量完成现代化进程。中国

无论如何是一个特例：由于 20 世纪中国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中国的现代化在加速进行。我去过中国，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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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说我对中国的发展极度钦佩，对当今中国的发展也是如此。另一方面，中国了解西方的渴望要强于西方

了解中国的渴望——每个读过黑格尔的人都知道，更强大的一方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一定的优越性或优越

感。现在，我应该了解了您的意图，就是将阐释学作为一种掌握在自己手中的传统力量来强调，并将其发

展为一个重要的主题。

张江：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阐释学的理论资源是非常丰富的。我们有条件在中国

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在中国的历史经验、实践经验、文学经验的基础上，构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的阐释

学理论。这是我们这一代中国学者所秉持的学术追求。但是，当代中国阐释学的构建，离不开中国学者与

世界各国学者的交流与合作。所以，我非常希望与哈贝马斯先生共同发起，成立一个国际阐释学研究会或

国际阐释学学会，把中国、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美国等东西方的学者们联合在一起。通过这样一

个国际性学术组织，世界各国阐释学研究者能够在对话、交流中取长补短，推动形成更科学、更可持续、

更有历史意义的新的阐释学理论。

哈贝马斯：您的这个主意非常好，我非常乐意加入这个研究会或学会，成为其中的一员。只是我年纪

大了，不能指望我投入太多的精力。但是，我一定会积极参与，我们也可以保持通信联系。今天我们的讨

论非常尽兴，很抱歉照顾不周。

张江：您年事已高，能和我们谈这么长时间，我们非常感动。我非常珍惜今天与您的谈话，有机会再

来向您请教。

［张江，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尤尔根·哈贝马斯，德国当代最具影响的哲学家、思想家、社会理论家

之一，西方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的旗手。2017 年 11 月 6 日，张江教授应邀到慕尼黑哈贝马斯

家中，就公共阐释的有关基本问题与哈贝马斯进行了长达三个多小时的对话和讨论。这里刊出的是对话的

部分内容。］

（责任编辑：牧 秋）


